
實地訪評意見

國立中興大學 103學年度評鑑委員總結報告書初稿

項目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效標 1-1 教育目標展現系所（含學位學程）功能與特色的合理性。

1-2 教育目標與校、院教育目標的關聯性與修訂機制。

1-3 依據教育目標訂定學生核心能力的機制以及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

1-4 課程結構的合理性以及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

1-5自訂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 興大法律特色的建立

評鑑意見

優點

1.教育目標在校院的發展目標與教育目標下擬定發展方向，高瞻遠矚。
2.核心能力之課程規劃，均依現有班別之屬性，並考量教師個人專長及學生需求，尚符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指標。
3.定期檢討所規劃課程模型與科目，並進行改善。

改善建議
1.教育目標雖高瞻遠矚，但因學生人數少，師資不足，似難以圓滿達成。
2.課程規劃雖屬妥適，但因師資不足，開課率仍有待進一步改善。
3.學生選課彈性不足，不夠多元化，宜增加教師員額。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專業表現

效標 2-1 專、兼任教師之結構（數量與學術專長）符合教育目標、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

2-2 教師依據課程所須培養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多元應用教材教法數位媒材，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之情形。
2-3 教師依據課程大綱授課，並設計多元學習評量，及依據教學評量結果，教師改進教學
之情形。
2-4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與學術研究及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

2-5自訂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 【在職專班】教師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之成果

評鑑意見

優點

1.教師研究在數量且與品質表現優異，惟刊登在TSSCI等之文章較少，可鼓勵老師多投
  稿。
2.老師在教學上都很熱衷，與學生互動良好，同學對老師皆表達滿意。
3.學校圖書設施與學生讀者研究之空間相當充足，可提供學生良好之研究與讀書環境。

改善建議

1.教師之課程負擔，除本系所開設課程外，尚須支援其他相關學系之法律授課，負擔
  顯有過重之情形，建議可增聘教師員額，使老師有較多的時間可從事研究。另學生人
  數較少，同學活動參與的分擔較重，相對的老師員額也較少，所開課程種類與可選擇
  之機會較少，建議可積極爭取擴充學生招收員額。
2.對於老師與學生之互動，在制度面建議可訂定老師最低之留校時間與安排，使學生
  有更充分的機會與時間，可接受老師的教導。
3.圖書之來源有很多來自老師之捐贈，建議可寬列預算，充實法律圖書。

項目三:學生學習資源與表現

效標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與學習資源（含空間、設備與經費）及其管理維護機制。

3-2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與專題研究之作法與表現。

3-3 學生學習語文（含中文與英文）之成效以及修習通識或跨領域課程之情形。

3-4 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

3-5自訂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 【在職專班】學生學習與表現

評鑑意見

優點
1.系上所提供之閱覽室相關設施在質量方面皆相當優質，有助於學生之自習。
2.系上所提供之課外學習措施對學生實務經驗之累積有相當之效益。
3.系上所提供之生涯輔導措施對提昇在學學生進行畢業後生涯規劃有相當之幫助。

改善建議

1.系上雖然有實施導生制度，但大多數導師一學期僅與所有導生聚餐一至兩次，很難
  針對學生之個人問題進行深入輔導。建議系上所有專任教師皆能提供每星期固定至
  少兩小時之辦公室時間提供有需要之學生進行個別輔導或諮詢。
2.系圖之藏書在質量方面皆不夠豐富，建議提昇系圖藏書之多元性與數量，方便學生
  在系上即可進行相關資料文獻的查詢。
3.系上雖有舉辦系友回母系分享之講座，但畢業系友與在校學生之間的互動仍相當有
  限，很難發揮母雞帶小雞之效益。建議強化畢業系友與在校學生之互動交流機制，
  除了定期舉辦系友回母系分享之講座外，亦可安排由畢業系友回系上帶讀書會等活動



項目四:畢業生學習成效與生涯發展追蹤

效標 4-1 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之機制與結果。

4-2 畢業生生涯發展（含就業）追蹤機制及其落實情形。

4-3 蒐集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情形以及根據意見之分析結果，進行檢
討學生學習成效之情形。
4-4 系所（含學位學程）友會運作。

4-5自訂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 【在職專班】畢業生表現

評鑑意見

優點

1.雖然畢業生尚不多，但國考及格人數已不少。
2.畢業生在其他領域之表現亦相當傑出。
3.法律系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成效斐然。
4.碩專學生來源多元，提供良好之在職進修機會。

改善建議

1.中心設在系之下是否妥適，有考慮必要。
2.畢業學分可斟酌降低。
3.畢業生雖不多，仍應和畢業生積極聯繫進行調查，掌握畢業生就業狀況（在那些行
  業、比例、是否和所學相關），對於就業不理想之畢業生提供協助輔導。
4.搜集畢業生之學習意見，對照課程安排進行調整。



項目五: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效標 5-1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含教育目標、招生、課程等）之情形。

5-2 依據前一週期評鑑結果與建議，擬訂持續改善與落實的情形。

5-3自訂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 運用SWOT 分析策略之自我檢視與改善的情形

評鑑意見

優點

1.本系管理機制運作，依組織架構，除系辦及系務會議外，另設各種審議委員會。正
  常業務如系內排課、招生，均能健全運作；研究中心也有初步規模，以本系師資人數
  不足的情形下，尚能有如此多層次的架構，確屬難得。
2.本系上一週期(外部)評鑑，評鑑委員曾建議: (1)經費增加 (2)師資補足 (3)院系的
  架構 (4)必修基礎課程開設二班 (5)第二外國語的要求。此幾項建議仍須努力，以今
  日持續改善及落實的情形來看，中興法律系長期以來未獲校方的重視，無論經費或師
  資員額都有待校方的支持。
3.中興法律在台北校區尚未獨立成台北大學之前，在台灣是國考成績表現最亮麗的學
  校。在台灣光復以前，中興大學是台灣僅有的三所大學之一(另外兩校是台大及成
  大)，更是中部最有歷史傳統、最好的大學。目前台中地區有七所法律系(所)，中興
  也是唯一的國立大學，如何接續台北校區(中興法商學院)的光榮傳統，及執台中地區
  牛耳的地位，有賴校方在經費、師資員額及組織架構上的大力擴展支持。

改善建議

1.教育目標(國際化、科際整合)均屬高遠，但師資似不足以支撐。
2.系學生人數過少(36人一班)，四年級總和不足支撐各種課程。
3.建議仿台、政、台北大的師資與學生班數，將本系規模擴大，以培養基礎修養及孕
  育未來特色之發展。
4.針對師生員額及經費之擴充，校方不應只計算法律系(所)本科生之數目，尚應納入修
  習法律的輔系，雙主修的外系學生員額，文商法學生為考量拓寬出路而互相雙主修之
  情形下，法律系宜有較大的經費及師資員額。



項目六:自訂特色項目 :興大法律對社會國家的貢獻

效標 6-1自訂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 建立專業的興大法律特色

6-2自訂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 恪守校訓精誠樸實與對社會、國家的貢獻

6-3自訂與本項目相關之效標 : 興大法律的國際合作交流

評鑑意見

優點

1.因應律師考試分組之畢業生輔導。
2.教師：舉辦學術研討會次數相當多，教師著作亦屬豐富，已有相當貢獻，若能針對科
  技、財經部分再加強論文數量更能符合科法和財經之核心指標。
3.學生：因畢業生人數尚不多，但已有相當多人數考上國考，研究所亦有相當數量碩士
  畢業論文，對國家社會亦有貢獻。

改善建議

1.學校給法律學系之行政人力稍微不足。
2.已改為法律學系，應全面發展，不應侷限特定專業，邁向完整之法律學系（碩士班
  不須冠科技）。
3.圖書經費太少，特別是學生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學校應多補助。
4.在校生及畢業生之國考課業輔導仍應加強。
5.校、院應多重視法律學系資源、教師員額、預算短缺問題，特別是增設博士班，以
  及法律學系學士班學生一班僅36名，應該要增加招生名額。
6.月旦法學系列、臺灣本土法學以外之國內外期刊應增訂，增加德、日文基礎和進階
  課程。增加研究生帶讀書會，月旦和法源資料庫儘量免費下載資料。
7.法律服務增加教師負擔，似應酌給補助。
8.學校應給予系學生會經費補助。
9.選課儘量多元化（同一科目有二個老師以上）。
10.不同教師開課不同案例課程，學士班不須強調科技或財經，基礎課程應加強。
11.增加和國內法律學系、學院間交流。


